
关于推进“完善全市 240 所‘阳光之家’建设, 

包括建立 5O 所接纳轻度智障人士从事非正规 

   就业的‘阳光工场’”市政府实事项目的实施方案 

  

    为推进“完善全市 240 所‘阳光之家’建设，包括建立 5O 所接纳轻度智障人士从事

非正规就业的‘阳光工场’”市政府实事项目，满足智障人士及其家庭的需求，进一步提高

为智障人士服务的水平，完善本市智障人士“阳光之家”长效管理机制，拓展智障人士与社

会融合的途径，充分展现本市智障人士的风采，迎接 2007 年世界特殊奥运会的举行，现制

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实施背景 

    智障人士“阳光之家”自 2005 年按照市政府实事项目的要求开办以来，在政府的关

心及社会各界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本市智障人士在社会融合等方面产生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全市共开办“阳光之家”240 所，接纳近 11500 名智障人士开展教育

培训、特奥活动、康复训练、简单劳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然而，在“阳光之家”的发展过

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阳光之家”长效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服务人员的配备以

及配套服务设施还未完全到位、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智障人士职业技能培训的

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等。 

    2OO7 年世界特殊奥运会举办在即，“阳光之家”将成为向世界展示我国智障人士风

貌和我国人权事业及残疾人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因而改善“阳光之家”的设备设施、

强化“阳光之家”的各项功能、提升“阳光之家”的服务、完善“阳光之家”的建设已经成

为“阳光之家”长期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实施目标 

    进一步丰富“阳光之家”的活动，强化智障人士的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功能，实施规

范化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阳光之家”的服务水平。完善全市 240 所“阳光之家”

的建设，其中重点完善建设“阳光之家”20 所；选择 50 所“阳光之家”采取改建、扩建、

联建的方法建立“阳光工场”，组织智障人士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为智障人士实现就

业创造有利条件，市区各区至少建立 2 所（卢湾、静安至少建立 1 所），郊区各区（县）至

少建立 3 所。 

    三、实施标准 

（一）完善“阳光之家”建设的标准 

    1、“阳光之家”是接纳具有本市户籍、年龄一般在 16－35 周岁、具有一定生活自

理能力的中、重度智障人士以及家庭困难且确有需求或者需要通过综合培训满足现有岗位要

求的智障人士，通过组织开展教育培训、文化体育活动、康复训练等活动，逐步提高其生活

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民办非企业组织。 

    2、“阳光之家”的场地按照原场地建设的规定执行，场地独立使用，确保人均使用

面积不低于 5 平方米（按照全日制和定期活动学员人数的总和计算），其功能区域设置能够

基本满足各项活动的需要，对未达到要求的要实施改、扩建；市区“阳光之家”全日制学员

人数占学员总人数的比例应达到 35%以上，郊区“阳光之家”全日制学员人数占学员总人数

的比例应达到 25%以上（全日制学员人数不得低于 20 人）。 

    3、“阳光之家”要积极营造适合智障人士活动、鼓励智障人士自我管理的环境氛围；

根据功能区域设置和发展需要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并加强管理；规范“阳光之家”的日常

工作管理制度、管理服务人员职责、学员守则、志愿者队伍管理制度、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章制度。 



    4、每个“阳光之家”至少配备 1 名专职管理人员，参照社工标准，实行岗位聘用合

同制；按照学员总人数 10:1 的比例配备专职服务人员，参照社区残疾人助理员要求进行管

理，实行岗位聘用合同制。 

（二）“阳光工场”的建设标准 

    1、“阳光工场”是接纳具有本市户籍、在就业年龄段内、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一定

劳动能力并有参加工作愿望或者需要通过综合培训满足现有岗位要求的轻度智障人士，通过

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培训，逐步提高其就业适应能力的民办非企业组织或非正规就业劳动组

织。同时，为智障人士提供就业辅导、康复训练、文化体育活动等项目服务。 

    2、“阳光工场”的技能培训区域面积不小于 150 平方米，其他区域的设置应基本满

足智障人士的活动需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智障人士的特点以及社会就业的需求，设立

技能培训项目；至少接纳 25 名以上的轻度智障人士开展培训。符合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条

件的“阳光工场”享受劳动部门相应的扶持政策。 

    3、根据“阳光工场”的功能区域设置和发展需要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重点添置职

业技能培训的设备设施，并加强其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需要，参照“阳光之家”

制度建设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4、每个“阳光工场”至少配备 2 名专职管理人员，参照社工标准，实行岗位聘用合

同制；按照学员总人数 10:1 的比例配备专职服务人员，参照社区残疾人助理员要求进行招

聘管理，实行岗位聘用合同制。 

（三）信息化建设标准 

    根据“阳光之家”、“阳光工场”内部管理的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市、区

（县）、“阳光之家”（“阳光工场”）三级信息化管理网络体系，并纳入信息委的信息化

建设规划。根据实际需要，添置相应的设备设施；在优先使用宽带联网的基础上，确保每个

“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网络联通；逐步开发完善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的“阳光之家”

管理软件；加大对信息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逐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信息化管

理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 

    四、组织机构 

    为推进此项工作，市和区（县）要分别建立实事项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市领导小

组组长由市政府有关领导担任，市残联、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信

息委的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制定政策，领导开展实事项目。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由市残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信息化委员会等

有关部门的相关处室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市残联教育就业处，主要职能是协同工作，推

进实事项目的开展。 

    五、实施计划  

    1、准备动员阶段(2007 年 1 月－3 月) 

开展调研，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召开全市动员大会，试点推进“阳光之家”完善建设工作； 

    2、滚动推进阶段(2007 年 4 月－6 月) 

完成 80 所“阳光之家”的完善建设工作，选择部分区（县）进行“阳光工场”试点工作； 

    3、全面实施阶段（2007 年 7 月－9 月） 

全面推进，再完成 120 所“阳光之家”的完善建设工作，包括建立 25 所“阳光工场”； 

    4、检查总结阶段(2007 年 10 月－12 月) 

    再完成 40 所“阳光之家”的完善建设工作，包括再建立 25 所“阳光工场”，检查、

评估、总结项目实施情况。 

    六、实施要求 



    1、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指导、帮助做好“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和相关政策的落实及社工培训等工作，并将其纳入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内容；各级

劳动部门要支持做好“阳光之家”、“阳光工场”学员相关保障政策的落实、非正规就业劳

动组织的注册、扶持政策的落实、青年职业见习基地的建立、管理服务人员上岗培训鉴定考

核等工作；各级财政部门在项目资金的落实方面给予支持；各级信息委要配合做好“阳光之

家”、“阳光工场”信息化建设工作；各级残联要在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按照市政府实

事项目的要求，制定好完善建立“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规范管理标准，推进实事项

目的顺利开展。 

    2、各区（县）、街道（镇）要按照实施标准的要求保证“阳光之家”、“阳光工场”

的场地使用，并做好对“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各项管理工作；对于有条件的“阳光

之家”积极拓展其职业培训功能，采取区（县）自主开办或与企业联合开办等多渠道、多形

式、多层次的方式建立“阳光工场”；积极发动社会各单位支持“阳光之家”、“阳光工场”

的建设，确保每个“阳光之家”、“阳光工场”与若干个社会单位结对共建，在设备设施、

资金、适合智障人士劳动培训的项目和产品、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积极争取得到支持。 

    3、完善市、区（县）“阳光之家”指导中心、“阳光之家”（“阳光工场”）三级

业务管理体系；加强市、区（县）“阳光之家”指导中心机构建设，市、区（县）“阳光之

家”指导中心隶属于市、区（县）二级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至少配备 2 名专职工作人员，

由市、区（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按照社工标准，面向社会进行招聘录用；市、区（县）

智障人士“阳光之家”指导中心负责做好“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业务指导工作，进

一步强化其功能，规范“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各类规章制度；充分发挥智障人士亲

友会的作用，动员智障人士亲友参与、支持、监督“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各项工作；

区（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街道（镇）残联要分别做好“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管

理人员、服务人员的招聘管理工作，市“阳光之家”指导中心要负责做好人员的培训工作；

全市“阳光之家”、“阳光工场”的管理、服务人员实行统一着装、持证上岗。 

    4、各区（县）、街道（镇）要充分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地推进“阳光之家”、“阳

光工场”的各项工作；鼓励有条件的“阳光之家”创新发展。 

    5、市、区（县）要加强宣传工作。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加大对“阳光之家”、

“阳光工场”的宣传力度，使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智障人士，唤起全社会对智障人士的爱心。 

    七、经费渠道 

实事项目所需经费，原则上由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安排，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募集社会资金。 

《上海智障人士“阳光之家”、“阳光工场”建设标准及经费补贴办法》另行制定。 


